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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银亿房产应付银亿集团拆借款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房产无应付银亿集团拆借资金余额。

综上，本次重组完成后，银亿集团和银亿房产之间的存在的关联交易为：银亿集团为银亿房产银行借款所作的担保以及银亿集团租用

银亿房产投资性房产二项内容，其中前项为银亿集团对银亿房产的资金支持，后一项关联交易以银亿外滩大厦市场平均租赁水平为基础，

交易作价公允且占银亿房产营业收入比例很低，不会产生损害银亿房产利益及出现营业收入依赖银亿集团的情况。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

次重组完成后，银亿房产和银亿集团不存在其他的关联交易情况。

（四）关于重组完成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和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公司潜在控股股东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承诺：

“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兰光科技《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

２

、在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３

、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兰光科技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４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兰光科技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５

、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兰光科技发生必要之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兰光科技《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遵循审议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从制度上保证兰光科技的利益不受损害，保

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兰光科技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认为：

经核查， 银亿房产实际控制人熊续强控制的所有公司中和房地产行业相关且实质上可能与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公司

只有华侨饭店一家，银亿房产下属子公司荣耀置业拥有的威斯汀酒店在开业后将和华侨饭店拥有的华侨豪生酒店形成同业竞争情况。由于

威斯汀酒店的预计开业经营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底，在其开业之前与华侨豪生酒店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为解决华侨饭店与重组后上市公司将

来的潜在同业竞争，熊续强已承诺在本次重组基准日后的

２４

个月内（即威斯汀酒店开业前

６

个月）限期解决同业竞争情况。综上，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熊续强关于消除同业竞争的安排合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完成后，银亿集团为银亿房产所作的担保有利于银亿房产的获取银行贷款，银亿集团不存在占用

银亿房产资金的情况，银亿房产尚存在应付银亿集团拆借款项。另一方面，银亿集团租用银亿房产投资性房产以市场平均租赁水平为依据，

作价公允，且该项关联交易金额占银亿房产营业收入水平比例很低，不会出现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严重依赖大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

国浩律师认为，通过本次交易，重组方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已将其所控制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的相关资产、业务全部注入上市公司，本次

重组完成后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上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对于重组后在酒店经营方面与上市公司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银亿集

团已承诺限期予以解决；因此，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银亿集团与银亿房产之间的存在的关联交易为：银亿集团为银亿房产的借款提供的担保、银亿集团租用银亿房产的

房屋以及银亿房产应付银亿集团的拆借款项三项内容。其中房屋租赁价格系以银亿外滩大厦市场平均租赁水平为基础，价格公允且占银亿

房产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不会产生损害银亿房产利益及出现营业收入依赖银亿集团的情况；另两项系银亿集团为银亿房产提供资金支持或

融资支持，不存在银亿集团占用银亿房产资金的情况。国浩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银亿集团损害银亿房产利益的情况，不会对本次

重组产生不利影响。

第十四节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情况说明

一、上市公司的负债结构合理性说明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１１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兰光科技的负债总额

１５

，

８９６

，

２１７．２９

元，资产负债率

为

４．１７％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兰光科技拟购买银亿房产的负债总额为

１０

，

６５３

，

１０８

，

１７６．２３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８０％

，但在银亿房产的负债中，因商品房预售账款所形成的负债在所开发项目竣工后将结转为营业收

入而成为银亿房产的资金，该部分负债并不会对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造成压力。因此，银亿房产在扣除预收账款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８１％

。

另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１１９

号备考报告，假设本次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备考负债总额

１０

，

６６９

，

００４

，

３９３．５２

元，扣除预收账款后的备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４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兰

光科技的实际资产负债水平，增强兰光科技的偿债能力和财务安全性。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规范公司运作，上市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实施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控股股东行为规范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内部控制制度》、《敏感信息

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成立了四个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从总体来看，公司坚持股东利益为导向，切实履行作为上市公众公司

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运作和管理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上市公司将在维持现有制度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根据本次交易对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进行修改。同时，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对上市公司组织机构进行改造，推进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如下图：

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基于业务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保证正常经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现有机构进行调整。拟设

置的机构有资产管理部、财务管理部和人力资源部，其他职能部门均放在实际业务全资子公司银亿房产，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熊续强控制的其他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等方面独立，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达到

８９．４２％

，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可

能通过行使投票权或其它方式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方面进行控制，从而对中小股东带来一定风险。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已

分别就本次交易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及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出具承诺函，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完整、财

务独立、机构独立。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拟采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如下：

１

、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

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重大投资决策的

程序和规则》、《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规则》、《控股股东行为规范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内部控制制度》、《敏感信息管理制

度》、《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等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等进行完善。

２

、充分完善和发挥专业委员会的职能

在董事会下建立和完善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切实发挥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的专业职能，并根据兰光科技业务发展

的需要，适时建立相关的职能部门。

３

、明确上市公司各相关机构及人员的职责

（

１

）股东与股东大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

所有股东，保证每位股东能充分行使表决权，保证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保证经表决通过的议案得到有效执行。确保所有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切实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２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切实履行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直接或

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不利用其控股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或不正当收入，以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

股东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保证上市公司做到“五分开”的标准。

（

３

）董事与董事会

上市公司董事会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决策权限，确保董事会

公正、科学、高效地进行决策；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

使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达到三分之一或者以上。独立董事的选聘、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确保独立董事在职期间，能够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职责，对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公司的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促进公司良性发展，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

（

４

）监事与监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促使监事和

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保障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利，维

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５

）独立董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保证独立董事的提名、

选举和更换依法、规范地进行，同时建立、健全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等专业委员会，并通过制订独立董事

工作细则和各专业委员会的实施细则，为独立董事开展相关工作形成工作机制和提供工作保障；通过建立、健全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和制订

相应的实施细则，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

６

）董事会秘书

上市公司将依法建立健全董事会秘书制度。董事会秘书作为上市公司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负责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部

门。承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管理及协调职责，参加公司相关重大事项会议；关注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并主动求证真实情况，负

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知识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义务，督促有关人员遵纪守

法；在知悉上市公司做出或可能做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有义务予以提醒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４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公司透明度

上市公司已制订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敏感信息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指定董事会秘书和证

券事务代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接待投资者来访和咨询工作，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相关信息。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

上市公司保证将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并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

息。

５

、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

１

）绩效评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积极着手建立公正、透明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与程序，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由

董事会或其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独立董事、监事的评价将采取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２

）经理人员的聘任

上市公司将根据发展需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董事会决定公司经理人员聘任。

（

３

）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促进上市公司管理层切实履行忠实、诚信义务，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许可并经有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结合年薪制、分配奖励等激励制度，有计划地在上市公司经理人员和骨干员工中推行激励计

划，建立经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以吸引人才，保持经理人员的稳定。

６

、 执行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范性法规的规定

通过本次交易，重组方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将其持有的房地产开发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重组后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上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对于重组后在酒店经营上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的潜在同业竞争，熊续强已承诺限期予以解决，上市公司将督促其按

期解决，同时督促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执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防止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之间的同

业竞争。

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与回避制度等作出了明

确、详细的规定，以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的公允性。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会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对于本次交

易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均向上市公司出具了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为本次交易后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的公平性、公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保障。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

事或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将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保的情况。上市公司将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综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对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及关联方担保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上市公司将遵照执行上述法规的规定，切实维护广大

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五分开”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为了保证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

独立、业务独立，承诺如下：

１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之间完全独立。

２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２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公司占用的情形。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

３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兼职；

（

５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６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资金使用。

４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５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的相关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银亿控股的股权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８９．４２％

，达到绝对控股。因此，为了防止银亿控股在重组完成后股权比

例过高而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民的权益，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承诺：

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派出的关联董事比例不超过董事会成员的

５０％

；

２

、由独立董事担任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召集人，涉及专业的事项要先经过专业委员会通过再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认为：兰光科技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责，兰光科技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银亿控股对本次交易后，与兰光科技

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的承诺将有助于进一步保障股东与兰光科技的“五分开”。

国浩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依赖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银亿控股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其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业务等方面与上市公司相互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相关规定。

三、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及业务对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一）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及业务构成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经审计的五洲松德证专字［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兰光科技的存量资产主要为投

资性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１

、投资性房地产

上市公司下属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指用于出租的桑达工业区

３０１

号（

Ｂ

栋）和桑达工业区

４０６

号（

Ｃ

栋），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投资

性房地产净额为

８

，

４９７．９６

万元，租金收入为

８２５．４５

万元。

２

、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主要是处理存货，存货处理完毕后，上市公司拟对其股权进行处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经兰光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审议通

过，为配合上市公司整体重组工作和恢复上市后业务的需要，便于后续资产的整合和经营管理，兰光科技收购了兰光经发持有的西部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９％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兰光科技持有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无具体经营业

务。

两家公司的主要存量资产及业务构成列表说明如下：

（

１

）存量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兰联数码 西部创新

两家子公司

合计数

合并报表数

子公司数占合并报表

数比重

货币资金

２

，

７２５

，

７６５．８９ １７

，

１７６．０５ ２

，

７４２

，

９４１．９４ ４

，

６２３

，

１５２．４５ ５９．３３％

应收账款净额

４２５

，

８７１．４０ － ４２５

，

８７１．４０ ４６

，

０４１

，

３７４．０４ ０．９２％

（

＊２

）

预付账款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１００％

其他应收款净额

５９５

，

３８９．９４ ３７

，

１６１

，

３８１．６６ ３７

，

７５６

，

７７１．６０ ２７０

，

７５６

，

０２５．６０ １３．９４％

（

＊１

） （

＊３

）

存货净额

５

，

７６８

，

１２９．３３ － ５

，

７６８

，

１２９．３３ ５

，

７７３

，

９８３．３３ ９９．９０％

（

＊４

）

流动资产合计

９

，

７８５

，

０７１．３２ ３７

，

１７８

，

５５７．７１ ４６

，

９６３

，

６２９．０３ ３２７

，

４６４

，

４５０．１８ １４．３４％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

价值

－ － － ８４

，

９７９

，

６０６．１４ ０．００％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４２

，

７２５．９９ １５５

，

９１１．３４ １９８

，

６３７．３３ ７６２

，

４４７．２２ ２６．０５％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 － － －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１１

，

６５０．３７ － １１

，

６５０．３７ １１

，

６５０．３７ １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４

，

８１８．９４ － ８４

，

８１８．９４ ８４

，

８１８．９４ １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９

，

１９５．３０ １５５

，

９１１．３４ ２９５

，

１０６．６４ ８５

，

８３８

，

５２２．６７ ０．３４％

资 产 总 计

９

，

９２４

，

２６６．６２ ３７

，

３３４

，

４６９．０５ ４７

，

２５８

，

７３５．６７ ４１３

，

３０２

，

９７２．８５ １１．４３％

应付账款

８１

，

３４８．２４ － ８１

，

３４８．２４ １

，

６４６

，

１７６．１５ ４．９４％

预收账款

１

，

１８７

，

５５９．４０ － １

，

１８７

，

５５９．４０ １

，

１８７

，

５５９．４０ １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 ２

，

２３１．２５ ２

，

２３１．２５ １

，

９７９

，

６９５．４２ ０．１１％

应交税费

１１０

，

６００．８５ １３８

，

７４７．４２ ２４９

，

３４８．２７ ８

，

４２２

，

４２３．７８ ２．９６％

１

，

９２４

，

１２５．７０

其他应付款

１

，

７９０

，

４７１．０２ － １

，

７９０

，

４７１．０２ １２７

，

１９７

，

３８７．８８ １．４１％

（

＊５

）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１６９

，

９７９．５１ １４０

，

９７８．６７ ３

，

３１０

，

９５８．１８ １４２

，

３５７

，

３６８．３３ ２．３３％

２

，

７２５

，

７６５．８９ １７

，

１７６．０５ ２

，

７４２

，

９４１．９４ ４

，

６２３

，

１５２．４５ ５９．３３％

预计负债

４２５

，

８７１．４０ － ４２５

，

８７１．４０ ４６

，

０４１

，

３７４．０４ ０．９２％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２６９

，

９１４．７６ １００％

净资产

５９５

，

３８９．９４ ３７

，

１６１

，

３８１．６６ ３７

，

７５６

，

７７１．６０ ２７０

，

７５６

，

０２５．６０ １３．９４％

＊１

、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应收兰光科技款项净额

３７

，

１６１

，

３８１．６６

元，其中应收款原值

７４

，

３２２

，

７６３．３３

元，坏账准备

３７

，

１６１

，

３８１．６７

元，

该笔应收款在兰光科技合并报表的列示中已经抵销。

＊２

、应收账款构成说明：兰光科技合并报表列示的应收账款原值

８９

，

０６５

，

０５５．８２

元，计提的坏账准备

４３

，

０２３

，

６８１．７８

元，净额

４６

，

０４１

，

３７４．０４

元，主要为兰光科技应收佛山珠江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的机顶盒销售款

４５

，

３０２

，

１０４．９９

元，该机顶盒是兰光贴牌销售商品，佛山珠江传

媒网络有限公司每月固定支付货款。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兰光科技收到《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中约定的银亿集团代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兰光集团）偿还其占用兰光

科技的资金

３０４

，

４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现金款（其中代兰光经发偿还

２９４

，

６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代兰光集团偿还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

实施完毕。同日，《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生效，兰光经发对兰光科技余下的资金占用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被兰光科技受让自银亿集团的

对兰光科技的等额债权抵销。至此，兰光科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得到全部清偿。

＊４

、存货构成说明：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存货净值

５

，

７７３

，

９８３．３３

元，其中主要为兰光科技的子公司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的库存商品

５

，

７６８

，

１２９．３３

元。

＊５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７

，

１９７

，

３８７．８８

元中有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为应付银亿集团的，在《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协议生效后，该金额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抵销。

３

、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兰联数码 西部创新

两家子公司

合计数

合并报表数

子公司发生额

占合并报表数

比重

营业收入

５

，

６４０

，

４７７．７０ － ５

，

６４０

，

４７７．７０ ６９

，

１０２

，

８７７．８４ ８．１６％

其中：计算机及网络工程

－ ５０

，

００５

，

８６５．９８

音响制造及销售

５

，

６４０

，

４７７．７０ ５

，

６４０

，

４７７．７０ ５

，

６６２

，

４０９．１１ ９９．６１％

物业管理

－ ８

，

２５４

，

４７３．９８

电子产品

－ ５

，

１３９

，

４７４．３２

减：营业成本

３

，

７６４

，

２０５．０６ － ３

，

７６４

，

２０５．０６ ５２

，

４８２

，

７４４．２０ ７．１７％

其中：计算机及网络工程

４０

，

９７０

，

２３５．２７

音响制造及销售

３

，

７６４

，

２０５．０６ ４

，

７３２

，

２８７．３５ ３

，

７８２

，

０５５．０５ １２５．１２％

物业管理

３

，

４０５

，

５０３．６６

电子产品

４

，

０６３

，

２８２．８７

管理、销售、财务费用

１

，

６１７

，

７１２．０３ ８４

，

０５４．８２ １

，

７０１

，

７６６．８５ １７

，

２５０

，

６５６．１８ ９．８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５

，

５２９．６３

（

＊１

）

１４

，

８４０

，

９０８．６０ １４

，

９５６

，

４３８．２３

（

＊２

）（

５

，

５３０

，

３８１．６２

）

－２７０．４４％

投资收益

－ － － ６６

，

５４４

，

８４３．６１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４５

，

６０６．５５

）

－

（

４５

，

６０６．５５

）

２２

，

９７２

，

９６０．４６ －０．２０％

利润总额

９４

，

４９９．０２

（

１４

，

９２４

，

９６３．４２

） （

１４

，

８３０

，

４６４．４０

）

９３

，

９８３

，

８５５．１２ －１５．７８％

减： 所得税费用 （

４１

，

２００．７６

）

－

（

４１

，

２００．７６

） （

４１

，

２００．７６

）

１００％

净利润

１３５

，

６９９．７８

（

１４

，

９２４

，

９６３．４２

） （

１４

，

７８９

，

２６３．６４

）

９４

，

０２５

，

０５５．８８ －１５．７３％

＊１

、西部创新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兰光科技款项的坏账

１４

，

８６３

，

２０５．７７

元，该项损益已经在兰光科技合并报表的列示中

已经抵销。

＊２

、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经审计的五洲松德证专字 ［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１

号 《审计报告》， 合并利润表中列示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５

，

５３０

，

３８１．６２

）元，包括本期兰光科技的股东偿还占用子公司深圳市兰光销售有限公司资金的坏账准备转回

４１

，

４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元，根据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告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上述坏账准备的转回直接计入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不反映为当期损益。该调整使兰光科

技合并报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４１

，

４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元，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减少

４１

，

４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元。

（二）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对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由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上市公司存量资产对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主

营业务的影响分析如下：

１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经审计的五洲松德证专字［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主要的存量资产为

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净额为

８

，

４９７．９６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净额为

５

，

５９３．０８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

６

，

９１０．２９

万元，按业务内容列示如下：

单位：元

业务 收入

１．

计算机及网络工程

５０

，

００５

，

８６５．９８

２．

音响制造及销售

５

，

６６２

，

４０９．１１

３．

物业管理

８

，

２５４

，

４７３．９８

４．

电子产品

５

，

１３９

，

４７４．３２

５．

其他业务

４０

，

６５４．４５

合计

６９

，

１０２

，

８７７．８４

２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经审计的五洲松德证专字［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２

号《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为

１

，

２８５

，

５２７．７０

万元；

（

２

）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９０

，

６６７．６６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７７

，

８８２．０２

万元，按业务内容列

示如下：

单位：元

收入 所占收入总额比例

计算机及网络工程

９

，

４２１

，

９９９．３１ ０．５３％

音响制造及销售

５

，

６４０

，

２３８．３８ ０．３２％

电子产品

５

，

１３９

，

４７４．３２ ０．２９％

物业管理

９１

，

４７９

，

９７２．６５ ５．１４％

房产销售

１

，

５４１

，

６９９

，

７９９．２７ ８６．６７％

资产租赁

２４

，

２７５

，

４６３．５７ １．３６％

酒店经营

９９

，

５１４

，

６６６．２９ ５．５９％

营销代理

１

，

６１８

，

５３８．５１ ０．０９％

其他业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７７８

，

８２０

，

１５２．３０ １００％

业务

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的存量资产净额占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１．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上市公司的存量资

产营业收入占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３．８８％

，所占比例均很低，且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拟对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处置，因此，上述存量资产不会对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即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造成影响。

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五洲松德出具了五洲松德专字［

２００９

］

０４４０

号《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

况的专项说明》，五洲松德接受委托，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的规定，经审核，

２００８

年度兰光科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

金总额为

４６

，

２７８

万元。

大股东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清偿进展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银亿集团与兰光经发、兰光销售签订了《债务代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兰光经发对兰光销售因资金占用负有债务

中的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由银亿集团以人民币资金代为偿还。银亿集团、兰光销售同意，银亿集团代为偿还的上述债务由银亿集团直接支付

给华夏银行或执行法院， 作为兰光销售应向华夏银行支付的还款。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本公司收到兰光销售的通知， 银亿集团已将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支付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兰光销售收到兰光经发以自有资金还款

２

，

４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元，以偿还兰光经发、兰光集团、深圳兰光贸易公司对兰光销

售因资金占用产生的债务。其中，兰光经发偿还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代兰光集团偿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代深圳兰光贸易公司偿还

２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元。

因兰光销售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欠款均已被计入大股东及关联方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至此，大股东及关联方对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兰光销售的资金占用已全部清偿完毕。

（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其余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人民币

６７７．０２

万元收购兰光经发持有的西部创新投资

９．０９％

的股权。鉴于兰光经发占用本公司款项

尚未偿还完毕，兰光经发同意本公司应付兰光经发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６７７．０２

万元直接冲减兰光经发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目前，西部创新

投资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过户。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余额为

４１４

，

５８２

，

０４８．４４

元。其中，兰光经发占用

４０４

，

７８２

，

０４８．４４

元，兰光集团占用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余额为

４１４

，

５８２

，

０４８．４４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银亿集团、兰

光经发、兰光集团签署《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银亿集团、兰光经发、兰光科技签署《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根据《以现金代偿债务协

议》和《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通过以下安排解决兰光科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问题：

①

银亿集团以现金代兰光经发、兰光

集团偿还对兰光科技的资金占用

３０４

，

４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其中代兰光经发偿还

２９４

，

６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代兰光集团偿还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②

兰光经

发受让银亿集团对兰光科技的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债权，并以该债权抵销兰光经发对兰光科技负有的等额债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兰光科技收到《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中约定的银亿集团代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兰光集团）偿还其占用兰光科技

的资金

３０４

，

４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现金款（其中代兰光经发偿还

２９４

，

６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代兰光集团偿还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实施

完毕。同日，《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生效，兰光经发对兰光科技余下的资金占用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被兰光科技受让自银亿集团的对兰

光科技的等额债权抵销。至此，兰光科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得到全部清偿。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说明》，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兰光

科技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形，在此期后也未发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本公司重大诉讼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涉诉事项具体情况及进展如下：

（一）诉讼事项

１

、

２００５

年本公司与陕西教育中心签订买方信贷协议， 为陕西教育活动中心从中国建行银行深圳市分行贷款

８３２０．４４

万元 （归还

２３５１．５７

万元）提供担保，因陕西教育活动中心欠息未还，建行深圳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５９６８．８７

万元。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商业银行）分别借款本金

１６６０

万元、

１７９１．５０

万元（平安银行已经

将该笔债务转移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借款本金

８５１５．９７

万元，本公司的子公司向华夏银行借

款

３９００

万元，上述借款均已逾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关于本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振兴路支行、华夏银行宝安支行、深圳平安银行借款

合同纠纷三案，普宁市法院已委托深圳市赛安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被执行人（本公司和兰光集团）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桑达工业小区

３０１

栋、

４０６

栋及兰光大厦

１

、

２

、

６

、

７

、

８

、

１３

层房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经本公司与重组方银亿集团及相关债权银行的沟通、协商，达成了债务

代偿协议，银亿集团代本公司向相关银行和法院支付了相应的保证金，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并通知深圳市赛安华拍卖有限公司

中止了对本公司上述房产的拍卖。

（二）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银亿集团已经为兰光科技提供资金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用于兰光科技与债权银行（指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

的债务和解。兰光科技已和所有银行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协议，并全部和解完毕。根据与建设银行签署的《债务和解协议书》，兰光科技因担

保产生的对建设银行的债务

５９

，

６８８

，

６９５．０８

元，兰光科技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偿还以上债务，建设银行免除全部利息、罚息。兰光科技

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偿还以上债务，建设银行免除全部利息、罚息。

三、兰光科技最近十二个月内资产交易情况的说明

为了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减少上市公司亏损、突出主营业务，并配合重组工作和争取恢复兰光科技恢复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兰光科

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出售持有深圳市兰光桑达、兰光销售、兰光进出口、深圳兰光音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四家子公司的股权的议案。同

时，为配合公司整体重组工作和公司恢复上市后业务的需要，便于后续资产的整合和经营管理，兰光科技决定收购兰光经发控股的子公

司—西部创新投资

９．０９％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兰光科技持有西部创投

１００％

股权。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出售四家公司股

权和收购西部创投

９．０９％

的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表：

出售

／

购买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账面净资产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易价格

出售 兰光桑达

６０％

股权 王国飞

－２

，

５８８．４

万元

１

元

出售 兰光销售

９８．１４％

股权 兰光经发

１

，

０４９．８１

万元

１

，

０４９．８１

万元

出售 兰光进出口

９０％

股权 王国飞

－１

，

７８４．７

万元

８２．３５

万元

出售 兰光音响

９０％

股权 王国飞

－２

，

２５７．２

万元

１

元

购买 西部创新投资

９．０９％

股权 兰光经发

４７３．３２

万元

６７７．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兰光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决定向兰联数码另一方股东香港澳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自然人石传斌先生出售公司持有的兰联数码

５１％

股权，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５．９７

万元，为兰联数码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兰光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并办理完成工商变

更手续。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兰光科技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资产交易情况事项。

四、兰光科技最近五年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

２００８

］

５０

号和《市场禁入决定书》［

２００８

］

２６

号。证监会认

为，兰光科技长期、多次不按规定披露大股东及关联方占款与担保事项，涉及金额巨大，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应当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从重处

罚；同时，综合考量不同责任人员的岗位职责、参与违法行为的程度、在违法过程中所负的责任等因素，依据原《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以

及新修订《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兰光科技给予警告和罚款

３０

万元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等

处罚决定。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对上述情况予以披露。

兰光科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三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上述涉案董事进行更换；兰光科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三届十

一次监事会，对上述涉案监事进行更换；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兰光科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选举了新的董事、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兰光科技董事吕勇因工作变动原因辞职，吕勇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五、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安排

（一）银亿控股和兰光科技于签署的《补偿协议》

银亿控股和兰光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了《补偿协议》，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银亿控股同意对本次拟注入兰光科技的银亿房产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下承诺：银亿房产

２０１０

年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经审核的银亿房产盈利预测报告数

５０

，

８８３．４９

万元， 即所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每股收益不低

于

０．５９

元

／

股；银亿房产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１

，

３３３．１０

万元，即相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每股收

益不低于

０．７１

元

／

股；银亿房产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８

，

４９１．８９

万元，即相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

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８０

元

／

股（均按照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万股的总股本计算）。若银亿房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计师审计

的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实现的上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１８０

，

７０８．４８

万元， 则甲方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甲方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确定：

回购股份数量

＝

（所承诺的银亿房产预测净利润总额

－

累计已实现净利润数）

×

每股发行价格

×

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所承诺的银亿房产

预测净利润总额

×

每股发行价格与市场价格孰低）

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兰光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甲方承诺将上述用于回购的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

２

、银亿控股同意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在上述

１

项所述承诺期内对本次拟注入兰光科技的银亿房产中未实现收益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则银亿控股同意届时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确定：

回购股份数量

＝

未产生收益资产累计减值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本次标的资产作价

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兰光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则银亿控股承诺将上述用于回购的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其他

股东。

（二）银亿控股对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的《承诺函》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为更有效的保护兰光科技中小股东的权利，银亿控股出具了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银亿控股同意对本次拟注入兰光科技的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下补充承诺：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０

，

６００．０２

万元，即相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７１

元

／

股（均按照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万股的总股本计算）。 若银亿房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计师审计的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实现的上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１９０

，

４２５．０１

万元， 则银亿控股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２

、银亿控股同意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在上述第

１

条所述承诺期内对本次拟注入兰光科技的银亿房产中未实现收益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则银亿控股同意届时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

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和《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方法一致。

六、本次交易中保护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措施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对非关联股东的权益进行了严格保护，主要措施如下：

１

、本次交易方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督促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

３

、特别会议表决：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重组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参加表

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４

、本次交易中银亿房产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的审计和评估；

本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七、本次交易中的信息披露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报批以及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完整的披露相关信息，严格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认为：

１

、兰光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的条件；

３

、本次交易所涉及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评估且资产评估假设、方法合理，本次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符合各方利益；

４

、本次交易后，兰光科技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房地产业务的开发和经营，上市公司将在股本规模和资产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了资产

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改善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５

、熊续强关于消除同业竞争的安排合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本次交易后，上市

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规范进行。 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做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和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６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熊续强承诺将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

务、人员、机构方面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７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项合同及程序合理合法，在重组各方履行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的情况下，不存在上市公司交付资产后不能及时

获得相应对价的情形；

８

、对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兰光科技已经作了充分详实的披露，有助于全体股东和投资者对本次交易的客观评判。

９

、《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措施合理，重组方具备较为相应的履约能力，履行其作出的相应承诺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增强了对上市公司

和广大股东利益的保护力度。

（二）律师意见

担任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相关主体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业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重组规定》、《发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交易标的资产的权利完

整、权属清晰，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和承担，将其置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各方均能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情况下，交易标的的转移和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在获得法律意见书所述之全部批准与授权并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交

易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关于相关人士于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买卖兰光科技股票的问题的说明及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兰光科技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银亿控股、银亿房产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及该等人员直系亲属买卖股票的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如下：

兰光科技独立董事金兆秀名下的深圳证券账户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买进公司股票

２０００

股（均价

９．３５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卖出

公司股票

５００

股（均价

４．０７

元

／

股），获得收益

－２６４０

元（未包含交易税费）。剩余

１５００

股按规定锁定。经核实，金兆秀先生名下的深圳证券账

户买卖公司股票的交易是在金兆秀先生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亲属误操作完成的。对此，兰光科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告了《甘肃

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９４

），对金兆秀买卖股票的行为进行了详细披露。

国浩律师认为：兰光科技独立董事金兆秀名下的深圳证券账户买卖兰光科技股票的行为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大实质性障碍。

除金兆秀外，在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及该等人员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兰光

科技股票的行为。

第十六节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交易广场八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２５４９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３２５４６８

联 系 人：邹朝辉 王超伟 申志远

二、财务审计机构

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６－１０

楼

负 责 人：施其林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５５３５０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７０８

联 系 人： 卢娅萍 马雷

２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花园

Ｃ

座

１５

楼

负 责 人：方文森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６３０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９４８３４２

联 系 人：黄声森、苏洋

三、资产评估机构

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杭州市教工路

１８

号

ＥＡＣ

企业国际

Ｃ

区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俞华开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７５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联 系 人： 徐晓钧

四、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地 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

３１

层

负 责 人：倪俊骥

电 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７０

联 系 人：李强 李辰 陈一宏

第十七节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公司保证由本公司同意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引用的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内容已经本公司审阅，确认《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项目主办人：邹朝辉 王超伟

项目协办人：申志远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二、法律顾问声明

本所保证由本所同意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确认《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倪俊骥

经办律师：李强 李辰 陈一宏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三、承担购买资产审计业务声明

本公司保证由本公司同意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引用的

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已经本公司审阅，确认《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胡少先

经办会计师：施其林 卢娅萍 马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四、承担本次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声明

本公司保证由本公司同意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引用的

资产评估数据已经本公司审阅，确认《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俞华开

经办评估师：徐晓钧 柴铭闽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五、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 ） （ ） （ ）

顾地民 谢威 李笛鸣

（ ） （ ） （ ）

谢楚道 许亮

（ ） （ ） （ ）

章顺文 金兆秀 刘震国

第十八节 备查文件

１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意见；

４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５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及核查意见；

６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专项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

７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８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

９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１０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１１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１２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审核报告》；

１３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１４

、银亿控股和兰光科技签署的《补偿协议》；

１５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大庆银亿房产、东航项目及沈阳银亿土地权证的《承诺函》；

１６

、《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１７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

１８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

１９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援引其出具的结论

性意见的同意书；

２０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在

最近六个月内买卖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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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次股权转让后银亿房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保税区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０％

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银亿房产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划转通知书》、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宁波保税区银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

８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银亿房产

８００

万元出资转让给香港银源， 以

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银亿房产

２００

万元出资转让

给宁波保税区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银亿房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９０％

宁波保税区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银亿房产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宁波保税区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银亿房产

２００

万元出资转让给舜龙电业。该股权转让

事项经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审核同意。

本次股权转让时， 宁波保税区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如升实业和银亿进出口 （如升实业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银亿进出口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均为熊续强所实际控制；而舜龙电业为香港银源全资子公司，也为熊续强实际控制。

宁波保税区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注销。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银亿房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９０％

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银亿房产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银亿房产股东会决议，银亿房产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５

，

２８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波天元会计师事务所

《验资报告》（天元外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９０

号）审验。

本次增资完成后， 银亿房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７５２ ９０％

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

５２８ １０％

合计

５

，

２８０ １００％

（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银亿房产第二次增资

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关于同意合资企业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甬外经贸资管函

［

２００８

］

１５４

号）批准，经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东会验字［

２００８

］

０６３

号《验资报告》审验，银亿房产注册资本由

５

，

２８０

万元增至

４２

，

４０５

万元。

本次完成增资后， 银亿房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６４．５ ９０％

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

４

，

２４０．５ １０％

合计

４２

，

４０５ １００％

（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银亿房产第四次股权转让

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同意合资企业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复》

（甬外经贸资管函［

２００９

］

３５５

号）批准，舜龙电业将其持有的银亿房产

４

，

２４０．５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

１０％

）以

４

，

２４０．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银

亿控股；香港银源将其持有的银亿房产

３８

，

１６４．５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

９０％

）以

３８

，

１６４．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银亿控股（舜龙电业、香港银

源、银亿控股均为熊续强所实际控制）。同时，经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发的甬外经贸资管函［

２００９

］

３５５

号批准，

银亿房产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银亿房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银源储运有限公司

４２

，

４０５ １００％

合计

４２

，

４０５ １００％

３

、银亿房产主要业务

银亿房产作为一家区域性综合房地产领军企业，主营普通住宅，辅以写字楼、商业开发，并向业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银亿房产的主要

销售产品为普通商品房、办公楼和商铺，客户主要为个人消费者。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累计实现房产销售收入

１０８．４５

亿元。

４

、银亿房产最近五年内违法违规、涉及诉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银亿房产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除下述涉及与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的仲裁外，银亿房产没有其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根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银亿房产与东方航空签署的《东航（宁波）市内基地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东方航空投入土地使用权，银亿房产投

入资金合作建设东航（宁波）市内基地项目，银亿房产负责项目的开发管理。协议约定东方航空获得建筑面积为

１．５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和该

栋楼地上、地下全部车位，银亿房产享有项目其余房产所有权，项目竣工后由银亿房产以东方航空名义实施销售。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通过验收，但应由银亿房产享有的“项目其余房产”因该合作宗地用途变更未补交土地出让金之故无法过

户到银亿房产名下，银亿房产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东方航空将项目内总面积

６９

，

９３１．９４

平方米的房屋

产权过户给银亿房产，支付项目合作应付工程欠款

６３７

万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

３９４

，

４３０．４１

元，并补偿经济损失

４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向东方航空送达了《关于东航宁波分公司中兴路地块处理意见的函》，指出在补缴

１．２

亿元土地

出让金的前提下，方允许全面办理涉案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或销售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东方航空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求，请求裁定银亿房产承担支付商业用途的新增土地出让金

１．２

亿元，并

支付违约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宁波市政府就中兴路地块事项进行了多次协调，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０

］

５９

号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应补缴

的

１．２

亿元土地出让金由东方航空和银亿房产按照

６

：

４

的比例分担。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东方航空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甬土偿合

（

１９９９

）第

０４９

号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补充合同，对原出让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土地出让金增加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东方航空和银亿房产已补缴土地出让金

１．２

亿元（其中东方航空承担

７２００

万元，银亿房产承担

４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召集有关单位就中兴路地块进行专题协调，并就会议议定事项作出［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专题会议纪

要，明确根据东方航空与银亿房产的约定，撤销已经提出的仲裁申请与反申请，签署谅解备忘录；东方航空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东航地块土

地出让补充合同，依法完善该土地出让相关手续；银亿房产从东方航空取得房屋产权按二手房转让政策办理；对该项目中银亿房产向社会

销售的房产，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前的，凭所销售房产的银行进账单等资金支付凭证及销售协议，按宁波市原房产销售政策办理房

产权证相关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东方航空与银亿房产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明确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各自取得合法的土地和房产权属证书，双方根

据市政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关于东航中兴路地块协调会议精神及谅解备忘录约定办理完毕相应房屋和土地权属证书及其他权益移交手续

后，双方因合作项目所发生的全部争议均告消除，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及索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宁波仲裁委员会作出甬仲决字［

２００９

］

第

７６

号决定书，准予申请人（银亿房产）撤回对被申请人（东方航空）的仲裁申请，准予被申请人撤回对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申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已受理中兴路地块房屋由东方航空转让给银亿房产的过户资料，待

２０

个工作日后能办理

完房屋的过户手续，预计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底前完成。

（七）收购人的其他关联公司

１

、宁波市中心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中心农贸市场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５０

万元，住所为海曙区呼童街

６７

号，法定

代表人为陈志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８３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９０％

的股权，银源贸易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市场经营服务（上市商品：农副产品、水产品）；本市场摊位出租、物业管理。

经营业务：市场摊位出租经营、物业管理。

经营状况：中心农贸市场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获得“市双文明市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和“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树立

了“菜篮子工程”的窗口形象，探索出市场管理的新形势，在大型集贸市场中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心农贸市

场总资产

１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摊位租赁收入

３１１

万元。

２

、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新世纪装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住所为鄞州区中萃路

５５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明海，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２７１０００１４０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市场设施租赁、市场投资开发、市场管理服务、仓储、装卸、劳务服务。

经营业务：市场管理服务、市场设施租赁；

经营状况：总经营面积

９．５８

万平方米，倡导建材产品的市场化经营和商场化管理，是宁波唯一一家现代化装饰材料商城，也是华东地

区规模最大的时尚现代型装饰材料商城。经营的产品包括陶瓷卫浴、灯具、家私、橱柜、地板等，是“一站式商场化建材销售”的代表。商城开

业以来，以诚信的经营信誉和良好的购物环境获得客户认可。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世纪装潢总资产

３０

，

１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２

，

８８９

万元。

３

、宁波银亿仓储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仓储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住所为江北区大庆北路

４９

号，法定代

表人为赵笑梅，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２００６５９７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９０％

的股权，舜龙电业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仓储；本公司房屋、场地租赁；木材加工（限另地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化学纤维技术的开发；建设工程技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经营业务：仓储、房屋租赁。

经营状况：银亿仓储经过发展，已形成了仓储，经营用房以及场地租赁、异地监管为主的综合性仓储产业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亿仓储资产合计

５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６

万元。

４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华侨饭店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为

７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熊续强，营

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１００４９４８

。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重组基准日前银亿集团持有华侨饭店

５５％

的股权，金贸房产持有华侨饭店

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银亿集团、金贸房产

和香港银源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经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甬外经贸资管函［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批准，香港银源以

３

，

８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银亿集团持有的

５５％

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３

，

８５０

万元人民币）；以

３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金贸房产所持的

４５％

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香港银源持有华侨饭店

１００％

的股权。

因上述股权转让前后熊续强分别通过银亿集团和香港银源对华侨饭店实际控制， 所以不会影响熊续强所作出的关于限期解决华侨饭店所

涉及的本次重组完成后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营业范围为住宿；中式餐（含冷菜）、西式餐、干湿式点心、冷热饮品、裱花蛋糕、饭菜面食的供应；卷烟、雪茄烟的零售（以上限分支机构

经营）；游泳池（限分支机构经营）；美容美发；洗衣服务；健身；壁球；代订机票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汽车、房屋租赁。

经营业务：餐饮、住宿、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经营状况：华侨饭店占地面积

２

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９

万多平方米，共有房间

４５０

余个，高规格地配置了国际会议厅、游泳池、壁球

室、健身房和中、西、日式餐厅等配套设施。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牵手美国豪生国际酒店集团共同打造宁波顶级的国际品牌酒店，华侨豪生大酒店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开业，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被评定为五星级酒店，以高品质的设施和优质服务成为宁波五星级酒店的典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侨饭店资产规模为

８５

，

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为

２２

，

４８３

万元。

５

、广西银亿科技矿冶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矿冶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博白县龙潭镇，法定代表人

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４５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７０％

的股权，舜龙锦纶持有

３０％

股权。

营业范围：氢氧化镍、镍板、碳酸钴的生产销售；金属矿石原料、化工原料、塑料原料、化纤长丝的销售。

经营业务：电解镍板的生产销售。

经营状况：银亿矿冶位于我国环北部湾开发带广西玉林博白县，占地面积

１

，

０００

亩，员工

１

，

０００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２００

余人。银

亿矿冶目前经营的镍冶炼项目被列入

２００８

年国家发改委重大产业项目，同时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大项目，并享有西部大开发的相

关优惠政策。

银亿矿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常温常压浸出”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艺技术，专业生产有色金属

－－

国标

１＃

电解镍板，和其他冶

炼技术（火冶、高温高压等）相比，项目本身具有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运营成本低等优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矿冶总资产达

１３３

，

８９３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５６

，

７４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８５９

万元，利

润

４

，

２３９

万元。

６

、广西银亿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

博白县龙潭镇，法定代表人为何建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４５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５５８４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７０％

的股权，银亿矿冶持有

３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水泥、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销售。

经营业务：从事硫磺和石膏制取硫酸附产水泥项目。

经营状况：

银亿化工经营项目目前尚处在筹划期。项目内容为：硫磺制酸

４００ｋｔ／ａ

、石膏制酸

２００ｋｔ／ａ

、附产水泥

３００ｋｔ／ａ

；每年附产中压过热蒸汽发电

６４００

万度；附产低压饱和蒸汽

４３

万立方米。项目工程包括制酸和水泥主体工程、中压过热蒸汽发电装置、低压饱和蒸汽回收利用装置、公用

工程和辅助工程。项目已在博白县发改局备案，备案登记证号为博发改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下旬开工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已

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除满足镍冶炼项目足够的用酸需求外，并提供足够的蒸汽和电力用于镍冶炼及镁盐项目，部分解决能源自给；整体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化工总资产达

１５

，

５４４

万元。

７

、广西银亿科技镁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博白县龙潭镇，法定代表人为

何建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４５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５６８９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７０％

的股权，银亿矿冶持有

３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氧化镁、氢氧化镁、硫酸镁、石膏、硫酸锰的生产、销售。

经营业务：从事在镍冶炼废水中提取镁盐产品及石膏项目。

经营状况：银亿镁业经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开工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已正式投产。项目内容为：年生产含镁量

４

万余吨的系列镁盐产

品，包括：七水硫酸镁、氢氧化镁、碱式碳酸镁、氧化镁、硫酸钙镁肥等及

３０

万吨石膏；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项目

建成后，每年消化处理

６５

万吨共伴生红土镍矿原矿，红土镍矿共伴生的每年

４

万吨镁金属全部吸收利用，制成系列镁盐产品；镍冶炼每年

排出的

１８０

万立方米废水得以彻底根治；每年处理矿渣量

１１０

万吨；同时减少渣库占用土地每年

４

公顷。解决湿法冶炼共伴生资源综合利

用、高效利用、循环经济及环保等重大问题，为国内其他湿法冶金企业做出示范和表率。项目已备案，登记备案证为博发改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镁业总资产达

７

，

５３４

万元。

８

、银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宏峰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２

，

７６１

万元，住所为晋中市灵石县南关镇王家

沟村，法定代表人为周海宁，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１４０７２９１７０００００７６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８９．５６％

的股权，灵石县宏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４４％

的股权。

营业范围：洗选精煤、销售，机焦制造项目筹建，焦炭制造及销售，焦炭制造过程中附属化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危化产品除外），经销高

岭土、石膏、硫铁矿、铝矾土。

经营业务：煤炭洗选、炼焦、焦炉气制甲醇和二甲醚、煤矸石发电等煤炭产业链相关业务。

经营状况：宏峰矿业原名灵石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五十个工业园区之一：晋中市灵石县南关镇工业园区，周边遍布优质矿

产资源，水、电、路等辅助设施齐全，地理区域、人力资源、交通均具有较好优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份，银亿集团、宁波新亚建设有限公司、灵石县宏

峰能源有限公司对灵石县宏峰矿业进行了重组并更名为宏峰矿业。因业务发展需要，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份，宏峰矿业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银亿宏

峰煤焦化有限公司，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由最初

６０

万吨

／

年精煤洗选生产能力发展到目前拥有

１２０

万吨

／

年精煤洗选，

１００

万吨

／

年机焦制造的

产业规模，注册资金由原来的

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３２

，

７６１

万元。

宏峰矿业经营的冶金焦主要用于高炉炼铁，在销售上积极引进骨干业务人才，目前焦炭主要销往河南、山东、河北、浙江一带钢厂。未来

三到五年，宏峰矿业依托灵石的资源优势，以焦炭生产为纽带，以化工产品为支柱，延伸产业链条，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发展成为年产

３００

万

吨精煤、

２００

万吨焦炭、

３０

万吨甲醇、

３０

万吨尿素及具有

２＊２５ＭＷ

热电项目的多种产品并存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宏峰矿业资产总额为

１４０

，

７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

，

２７８

万元。

９

、山西灵石宝华煤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宝华煤业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王禹

乡后沟村，法定代表人为朱东海，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６３６０４

。

股权结构：宏峰矿业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资源整合技改扩建相关服务（不包含煤炭开采）。

经营业务：煤矿资源整合、煤矿技改扩建。

经营状况：宝华煤业在原有年产

３０

万吨原煤煤矿一座的情况下，根据山西省煤矿兼并重组整合相关文件的规定，在省政府的统一推动

下，成功整合了周边煤矿，矿区面积从

４．０７

平方公里增加到

１９．３８

平方公里，批准可开采煤种

２＃

、

６＃

、

１０＃

三个煤层增加到

２＃

、

６＃

、

９＃

、

１０＃

、

１１＃

五个煤种，煤炭保有储量也由

１

，

２７１

万吨增加到

５

，

０００

万吨左右，成为灵石县较大的煤田之一，为今后煤焦产业链的向前推进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１０

、宁波港晋焦炭经营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港晋焦炭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

区兴业二路

１８

号

２

幢

５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黄金龙，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６６４８

，税务登记证号为：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股权结构：宏峰矿业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焦炭、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

经营业务：焦炭的批发、零售。

经营状况：港晋焦炭依靠宏峰矿业的产品优势，同时依托宁波港、上海港等港口优势，积极开展焦炭出口贸易。国内市场方面，港晋焦炭

在长三角地区与大型的钢铁加工企业达成了良好的合作意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晋焦炭资产总额

５４

，

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

售收入

８

，

８０４

万元。

１１

、宁波银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进出口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７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海曙

区永丰路

１９９

弄

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赵笑梅，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２８

。

股权结构：银亿集团持有

９０％

的股权，旭邦进出口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定型包装食品、植物油的批发（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第

３

类 易燃液体（低闪点液体、中闪点液体、高闪点液体），第

６

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毒害品），第

８

类 腐蚀品（酸性腐蚀品）（除剧毒品、一类易制化学品、成品油外）的批发（按许可证规定的地址、有

效期限内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矿产品、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建材、五金交电、纸张、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艺品、燃料油、焦炭的批发、零售。

经营业务：进出口和国内贸易为一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以及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

经营状况：银亿进出口目前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纺织服装、食品、机械、汽配、电子、家电及日用品等，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日本、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主要进口商品已形成以铜、锰、钴、铬、镍、铅锌等重要资源性矿产为核心的拳头商品，进口国主要为非洲、东盟有关国家，

以及化工、再生资源、机械设备等商品的进口；国内贸易主要为煤炭、焦炭等能源性物资，银亿进出口拥有煤炭经营许可证，利用公司煤炭专

营权大力开展煤炭贸易业务，年经营规模在

２０

万吨以上，今后三年内将达到

１００

万吨的经营目标。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进出口总

资产

１２０

，

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９

，

６３０

万元。

１２

、宁波亿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亿源国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

区国际发展大厦

１

幢

２７０９Ａ

室，法定代表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１６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６５５６５９８９

，组织机构代

码证号：

６６５５６５９８－９

。

股权结构：银亿进出口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保税区内经营矿产品、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橡胶原材料及

产品、针纺织品原料及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纸张、纸浆、木浆、塑料原料及制品、日用品、工艺品、燃料油（除轻质

燃料油）；经济贸易咨询服务。

经营业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内针纺织品原料及产品。

经营状况：亿源国贸主要从事转口贸易服务，主要贸易品种有铜钴矿、金属钴、

ＰＴＡ

等产品，公司充分利用宁波临港地理优势和保税区

的优惠政策，同时努力开拓和创新发展工贸结合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和拓展全球贸易市场平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亿源国贸总资

产

１５

，

５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３１

，

９０４

万元。

１３

、上海银盛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盛国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上海市卢

湾区普安路

１８５

号曙光大厦

２４

楼

Ｂ

座，法定代表人：赵笑梅，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０３０００１９０８３２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１０１０３６７４５５６２５９

，组

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７４５５６２５９

。

股权结构：银亿进出口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铁矿石、金属材料（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纸

张、化工原料及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塑料制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燃料油（不得从事危险化学品）的销售：酒类的批

发；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形式）。（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业务：主营进出口业务，目前主要有档发、皮衣、电子产品、铜等大宗物资贸易等产品的进出口。

经营状况：银盛国贸目前已形成宁波和上海两大贸易平台的互动，貂皮成衣、档发、电子产品等出口业务与北京、深圳等地制造企业形

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铜进口业务及大宗物资结合期货市场的进口贸易，主要进口地为荷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盛国贸资产总额

９

，

５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２８

，

１６９

万元。

１４

、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升实业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

宁波市江东南路

５３９

弄

１００

号，法定代表人为何建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９０９

。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空罐、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食品冷冻冷藏（限分支机构经营）；劳务、装卸服务，楼宇清扫；叉车设备维修；厂房租赁；五金配

件加工；包装纸箱（不含印刷）、贝壳工艺品制作。

经营业务：空罐加工、物业租赁、实业投资等。

经营状况：如升实业是在原宁波罐头食品厂的基础上，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如升实业下设

２

个车间，即实罐、空

罐车间，建筑面积分别为

９

，

７２７

平方米和

４

，

７４０

平方米，生产能力达到

８

，

０００

吨罐头和

４

，

０００

万套空罐，并配有从瑞士、意大利等国进口的

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具备生产满足顾客需求的高质量罐头食品的设施条件；如升实业在宁波市中心还拥有占地面积

３

，

０００

平方米，冷藏能

力为

１

，

６００

吨的冷库一座。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如升实业总资产为

４５

，

３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８５１

万元。

１５

、宁波市江北凯诚智宇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江北凯诚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住所为江北区中马路

５２１

号

２

号

楼

２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屠赛利，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５２００３３０５

，税务登记号为：

３３０２０５７９００９０２０６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７９００９０２０－６

。

股权结构：如升实业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能工程、暖通工程的施工；水电安装；制冷设备安装；建筑装潢设计。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１６

、宁波海曙凯佳房产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海曙凯佳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住所为海曙区府桥街

１２８

弄

３４

号，法定代表人屠赛利，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３２００４３１７

，税务登记号为：

３３０２２３７７５６２１９５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７７５６２１９５－３

。

股权结构：如升实业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房产中介、租赁；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１７

、宁波市江北区绿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江北绿野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

４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为周海宁，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３５３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５１４４２５２３７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１４４２５２３７－０

。

股权结构：如升实业持有

５１％

的股权，自然人隋小丽持有

３９％

的股权，胡斐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租赁；室内装潢；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玻璃加工；箱橱制造。

经营业务：目前主要是对自有房屋进行出租。

经营状况：江北绿野通过对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自有的房屋的出租，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北绿野资产总额

２５

，

６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

万元。

１８

、宁波银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屹资产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美元，如升实业、香

港银源分别持有对银屹资产

６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

万美元的出资额。住所为宁波市海曙区永丰路

１９９

弄

２０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明海，营业执照

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３１７４４

。

股权结构：如升实业持有

７５％

的股权，香港银源持有

２５％

的股权。

营业范围：对香港银源在境内投资的资产及银屹资产的资产进行管理。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经营业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房屋出租。

经营状况：银屹资产早期主要负责集团房屋建筑物的出租，近些年已无具体经营业务。实业投资方面，银屹资产投资如下企业：舜龙锦

纶、浙江巨雄、京涛实业、如升宝华、长发商厦。

１９

、宁波如升宝华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升宝华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住所为海曙区丁

家街

１０８

号

３６

幢，法定代表人为徐康玲，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９９

。

股权结构：银屹资产持有

７０％

的股权，如升实业持有

３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家政服务、装卸搬运、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货物和技术除外。

经营业务：货物搬运业务为主的劳务服务企业。

经营状况：如升宝华主要为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配套工程服务，该公司有员工近

２

，

０００

人，拥有一支长期从事装卸搬运、仓储管理、

安全保卫、设备维修等工作的技术工人专业队伍，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解决了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

就业问题。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如升宝华资产合计

９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８２３

万元。

２０

、马鞍山长发商厦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长发商厦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住所为花山区中央花园

４

幢，法

定代表人鲁国华，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４０５００１００２６３２

，税务登记号为

３４０５０３７６４７９０７７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７６４７９０７７－８

。

股权结构：银屹资产持有

５５％

的股权，宁波金贸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

的股权。

营业范围：批发、零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易制毒品）、针纺织品、家具、装潢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工艺美术品、黄金饰品、通讯器材；家电维修。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２１

、宁波舜龙锦纶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舜龙锦纶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银屹资产认缴

２

，

５５０

万

出资额，香港银源认缴

２４５０

万元出资额。住所为浙江省余姚经济开发区

Ｂ

区，法定代表人为何建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企合浙甬总字第

００４５５１

号。

股权结构：银屹资产持有

５１％

的股权，香港银源持有

４９％

的股权。

营业范围：尼龙

６６

盐制造。

经营业务：高速纺锦纶切片生产、销售。

经营状况：舜龙锦纶位于余姚经济开发区，主要产品为高速纺锦纶

６

切片，年生产能力

２０

，

０００

吨，发挥江浙一带纺织业发达的地缘优

势，有较为广泛的市场空间。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舜龙锦纶总资产

２２

，

４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３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收入大幅

下降，主要是因为舜龙锦纶于

２０１０

年被列入政府拆迁范围，导致停止正常生产经营。

２２

、宁波保税区京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京涛实业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合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

保税区发展大厦

２８０２－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俊，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１３５

。

股权结构：银屹资产持有

９０％

的股权，旭邦进出口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保税区内经营钢材、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除小汽车）、通讯设备（除发射

装置）、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塑料及制品、纺织原料及产品（除国家统一经营）、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软件、建筑装潢材料；社会经

济咨询。

经营业务：保税区内经营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产品。

经营状况：京涛实业在宁波保税区内经营马口铁、铝锭等金属材料，及己内酰胺等化工产品，上下游为江浙一带工业、贸易企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京涛实业总资产

３５

，

２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１６

，

３４２

万元。

２３

、宁波保税区圣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圣泰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区国际发展

大厦

４０４Ａ

室， 法定代表人张明海，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２２８４

，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６５５８４２５８

，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６６５５８４２５－８

。

股权结构：京涛实业持有

９８．４０％

的股权，张明海持股

１．６０％

的股权。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２４

、宁波保税区雍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雍泰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区国际发展大

厦

２７０９Ｃ

室，法定代表人方宇，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８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６５５８４３０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６６５５８４３０－

３

。

股权结构：京涛实业持有

９８．４０％

的股权，方宇持股

１．６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会议展览服务。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２５

、宁波保税区盛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盛基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区兴农大厦

１２－０２８Ａ

室，法定代表人方宇，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２２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６５５８４２８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６６５５８４２８－２

。

股权结构：京涛实业持有

９８．８０％

的股权，张明海持股

０．４０％

的股权，方宇持有

０．８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会议展览服务。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２６

、浙江巨雄进出口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浙江巨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９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注册资本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住所为余姚市

中国塑料城中心交易区

Ｆ

区

１

幢

３０５

室，法定代表人为赵笑梅，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１２６２０

。

股权结构：银屹资产持有

６０％

的股权，舜龙电业持有

４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塑料原料，纺织原料，农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重质燃料油，金属材料，金属矿石，五

金配件，包装材料，工艺美术品，仪器仪表，保温材料，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分销）。

经营业务：塑料原料、化纤原料、矿产资源等的国内贸易及进出口。

经营状况：浙江巨雄目前主要经营模式以进口采购为主，做转口贸易。塑料原料贸易主要经营产品有国产、进口通用塑料

ＨＤＰＥ

、

ＬＤＰＥ

、

ＬＬＤＰＥ

、

ＰＰ

、

ＰＶＣ

、

ＡＢＳ

、

ＧＰＰＳ

、

ＨＩＰＳ

等，主要进口国为韩国、日本、沙特、伊朗、卡塔尔等国家。国内贸易主要以周边以及江苏、上海等地的工厂

为主，兼有部分贸易商。同时，浙江巨雄还拥有有色金属进口许可权，将把有色金属纳入公司经营重点之一。

２００８

年，浙江巨雄成为宁波市

塑料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宁波市塑料行业协会十强企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巨雄总资产为

１９４

，

３９５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６８

，

５８１

万元。浙江巨雄未来的发展规划将实现公司从贸易商向供应链服务商的转型。

２７

、宁波聚雄进出口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宁波聚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

宁波保税区发展大厦

２８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为赵笑梅，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６１８００３５４

。

股权结构：浙江巨雄持有

９０％

的股权，如升实业持有

１０％

股权。

营业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保税区内经营机械设备（除小汽

车）、橡胶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纺织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电子元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工艺品、通讯设备、文化用

品、电脑及配件；咨询服务。

经营业务：塑料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等的销售。

经营状况：宁波聚雄主要经营己内酰胺等化工产品的国内贸易及进出口业务，同时在化工原料及产品方面与国内国家大型企业形成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聚雄总资产为

１４０

，

３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９９

，

１９５

万元。

２８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旺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亿旺贸易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二千万元，住所为开发区联合

区域北京大厦

Ａ５１１

室，法定代表人黄兴传，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６００００２７４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８２６８１０９２８０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７４７１２４３－４

。

股权结构：宁波聚雄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

料，五金，日用品，木材的批发、零售。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２９

、宁波旭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旭邦进出口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区兴业三

路

６

号

５１３

室，法定代表人张俊，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９１３６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７４７３６３６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７４７３６３６－

４

。

股权结构：宁波聚雄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矿产品、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机械

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纸张、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艺品、燃料油（除轻质燃料油）的批发、零

售。

经营业务：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等产品的销售。

经营状况：旭邦进出口立足宁波，积极拓展浙江省内市场，根据江浙一带电子产品及五金交电的资源优势开展国内贸易。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旭邦进出口总资产为

９４

，

７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４３

，

６５４

万元。

３０

、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舜龙电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

浙江省余姚经济开发区

Ｂ

区，法定代表人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企独浙甬总字第

００１５６０

号。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

经营业务：热电的生产、销售。

经营状况：舜龙电业位于余姚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以发电、供热为主的大型基础设施企业，为余姚市唯一集中供热源，年总发电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千瓦时，年总供气能力

１００

余万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舜龙电业资产总额

１４

，

２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３７２

万

元。

３１

、宁波保税区银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金属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

税区发展大厦

２８０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１７１

。

股权结构：舜龙电业持有

５１％

的股权，自然人张海峰、颜慧正、宋兆国、陆海波、石磊、章晓红分别持有

３９．５％

、

２．５％

、

２．５％

、

１．５％

、

１．５％

、

１．５％

的股权。

营业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经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五金、百货、木材。

经营业务：经营钢材、板材、有色金属材料为主，下设一个分公司和板材经营基地。

经营状况：银亿金属经营的钢材品种主要有元钢、碳钢、高线、特钢、热板、冷板、钢坯，有色金属品种有铝、锌、铅、铜等。银亿金属在钢材

业务上年销售

４５＃

碳钢、普元、特钢

５

万吨左右，产品主要销售给宁波周边地区的标准件厂和拉丝厂。这些厂方收取货款比较及时，信誉较

好，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近年来，银亿金属在经营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薄利多销为原则，对重点用户采取给予送货上门、适当铺垫扶植销售

营销策略，与用户建立良好的供需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亿金属总资产为

８６

，

７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７３

，

７４８

万元。

３２

、宁波伟博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伟博贸易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税区兴农大厦

４－３１８Ｂ

室，法定代表人李春儿，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６４４３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２０６６７１２２９１３Ｘ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７１２２９１３－Ｘ

。

股权结构：金属材料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报税仓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五金、日用品、木材的批发、零售。

经营业务：板材业务的批发。

经营状况：伟博贸易主要经营钢铁板材业务，在宁波有一定数量的终端客户，主要是一些生产保险器材如保险箱、保险柜等产品的企

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伟博贸易总资产

１８

，

２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

，

１５１

万元。

３３

、玉林旭邦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玉林旭邦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法定

代表人为徐康玲，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４５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７８１

。

股权结构：伟博贸易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塑料原料，纺织原料，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金属矿石（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类项

目），五金配件，包装材料，工艺美术品，仪器仪表，保温材料，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分销），但国家限

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经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

经营状况：玉林旭邦从菲律宾进口红土镍矿，为银亿矿冶提供原料来源，同时进行其他进出口贸易活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玉林

旭邦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９

，

０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６６３

万元。

３４

、广东致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广东致诚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广东致诚从广西玉林市一

环东路

２４８

号迁移到广东湛江市麻章区政通东路北侧（麻章区财政大楼

７０１

房），同时公司的名称由原来“玉林冠豪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

“广东致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伟博贸易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塑料原料及纺织原料、农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及金属材料、金属矿石、五金配件、包装材料、工艺美术

品、仪器仪表、保温材料、日用百货的批发和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经营业务：集进出口、国内外贸易、批发零售、美金核算等业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商贸企业。

经营状况：广东致诚以进出口贸易业务为主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至诚资产总额

７

，

９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３３５

万元。

３５

、宁波恒兆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恒兆贸易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保

税区发展大厦

２８０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６１８００３６５

。

股权结构：舜龙电业持有

５１％

的股权，自然人张海峰、颜慧正、宋兆国、陆海波、石磊、章晓红分别持有

３９．５％

、

２．５％

、

２．５％

、

１．５％

、

１．５％

、

１．５％

的股权。

经营业务：有色金属的销售，主要是铝锭业务。

经营状况：恒兆贸易目前是宁波最大的铝锭经销商，拥有多家铝业公司在宁波地区的代理权。在销售方面，恒兆贸易有较固定的终端客

户，在宁波市内和周边地区有多个重要客户，主要是金属铸造公司及铝制品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兆贸易总资产

２８

，

０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３１

，

６５５

万元。

３６

、宁波银源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源贸易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住所为宁波

保税区发展大厦

２７０９－Ｂ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２７９２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７０４８４４８３－４

。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营业范围：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保税区内经营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电子器材（除国家限制外商投资企业经

营外）。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３７

、无锡银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银亿光电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住所为江苏

宜兴经济开发区文庄路，法定代表人何建平，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２４００００７８１４

，税务登记号为

３２０２８２６６８３６８５４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６６８３６８５４－２

。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光电子器件，照相用物镜；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不含分销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类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明经营）。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

３８

、湖州太湖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太湖数字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美元，住所为湖州经济开发

区太湖路，法定代表人程远忠，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７１２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３３０５０１７５５９１８７４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７５５９１８７４－１

。

股权结构：香港银源持有

７５％

的股权，其他非关联企业持有

２５％

的股权。

营业范围：开发建设数字产业服务配套设施，研发、生产、销售数字产品（除卫星地面接收器及关键件）。（以上经营范围限筹建）

经营状况：该公司已停止营业，拟注销。

３９

、银通化学（

ＷＩＮＴＯ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ＴＤ

）

基本情况：

ＷＩＮＴＯ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ＴＤ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为

Ｐ．Ｏ．Ｂｏｘ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公司注册号码为：

１０５６６５６

，股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熊续强持有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的股权。

经营状况：无具体经营业务发生。

４０

、银亿菲律宾矿业公司（

ＹＩＮＹＩ ＰＨＩＬ． ＭＩＮＩＮＧ

，

ＩＮＣ．

）

基本情况： 菲律宾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注册在菲律宾， 地址为：

Ｍａｎｄａｌｕｙｏｎｇ Ｃｉｔｙ

，

Ｍｅｔｒｏ Ｍａｎｉｌａ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ｔ

。 注册资本

ＰＨＰ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菲律宾比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的营业范围：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冶炼、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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